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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

同意与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东方”）共同发起设立

产业并购基金。基金规模 5 亿人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人民币

16,500 万元，太和东方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人民币 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上述产业并购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宁波鲍斯东方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奉化市西坞街道尚桥路 1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哲）  

合伙期限：2016 年 04 月 07 日至 2021 年 04 月 06 日止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2 号 4 层 080A 

3、法定代表人：杨哲 

4、注册资本：7,000 万元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3、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4、注册资本：五亿元整 

5、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合伙企业名称 

宁波鲍斯东方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人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北京太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500 1%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3,000 66%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6,500 33% 

3、经营期限 

本企业存续期为 5 年，自注册登记之日起计算。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适当

延长经营期限，但本企业累计存续期限不得超过[10]年。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投资

期满后、或未按时收到期间收益时且差额补足方未实际补足的、或在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退出前合伙企业符合合伙协议第三十五条约定的解散条件时，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有权转让全部或部分合伙份额，并由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向优先级有限合伙

人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投资款及相应的固定收益方式实现退出。公司大股东怡

诺鲍斯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公司的远期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基金收益分配 

基金合伙人收益分配政策在合伙协议中明确，按照合伙协议执行。 

5、投资方向 

本企业投资的方向包括螺杆压缩机上下游、工业 4.0、医疗器械和节能环保

等领域。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4 日 




